
  BC-10/14：国家报告 

缔约方大会， 

忆及 其第 IX/13 号决定， 

1. 敦促 尚未向秘书处递交其填写完毕的 2010 年及此前年份信息传递

情况调查表的缔约方铭记依照《公约》第 13 条第 3 款的规定，缔约方须于每

一日历年年底以前递交有关上一日历年度的报告，尽快使用缔约方大会第六

次会议通过的修正调查表，以电子形式递交； 

2. 请 缔约方在 2011 日历年年底以前，以电子形式向秘书处提供 2010

日历年的此类报告； 

3. 邀请 缔约方填补其所报告的 2006 年及其后年份危险废物及其它废

物生成和越境转移方面的数据——尤其是与电子废物有关的数据——之中可

能存在的任何数据空白； 

4. 请 秘书处协助缔约方提高其危险废物及其它废物越境转移数据的

可比性； 

5. 还请秘书处： 

(a) 针对 2008-2010 期间各年份，以缔约方提交的填写完毕的信息传递

情况调查表第一部分中提供的信息为基础，编制并发布一份年度汇

编文件； 

(b) 针对 2010–2012 三年期及其后各三年期，就缔约方提交的填写完毕

的信息传递情况调查表第二部分之中提供的危险废物及其它废物生

成和越境转移数据编制并发布一份总结，包括图表说明； 

(c) 针对 2010–2012 三年期及其后各三年期，以填写完毕的信息传递情

况调查表中提供的信息为基础，为提交此类调查表的每一缔约方编

制并发布一份国家情况介绍； 

6. 进一步请 秘书处在现有资源条件下，在将缔约方在其信息传递情

况调查表第一部分之中以英文之外的任何联合国正式语文提交的任何信息纳

入报告数据库之前，将其翻译成英文； 

7. 请 秘书处视可得资源的情况，通过巴塞尔公约区域中心组织讲习

班，或借助其它适当手段，继续向发展中国家及其它需要协助的国家提供培

训，以履行其报告义务； 

8. 邀请 有条件的缔约方提供资金，以使秘书处为《公约》开发一个

新的网上国家报告系统。 

 

 


